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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耐震能力改善計畫（一百零九至一百一十一年度）。 

二、目的：推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結構補強、拆除、重建及急迫性設施改善工程，

以提升校舍耐震能力及校園安全，確保師生安全。 

三、補助項目 

  （一）校舍耐震能力評估：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含）前興建之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校舍，確有需要辦理耐震能力評估需求者，得申請評估經費。 

  （二） 校舍補強工程（包括設計監造）：校舍耐震能力經詳細評估或安全鑑定且有安全

疑慮者，得申請補強工程（包括設計監造）經費補助或補強設計經費補助。 

  （三） 校舍拆除、重建工程（包括規劃設計監造） 

     １、前期（一百零六至一百零八年度）校舍耐震能力經詳細評估或安全鑑定認有

安全疑慮並建議拆除，因配合前瞻基礎建設相關計畫及其主管地方政府整體

都市發展之需要，併同其停管基金開發地下停車場者。 

     ２、原獲本署核定補助補強工程經費之校舍，於施工開挖後發現有無地樑及材料

劣化嚴重情形，且經補強設計審查委員審查及現場會勘後認其應改為拆除重

建方式辦理者，於專案報本署同意後得變更之；本署僅補助其拆除整地（不

包括重建）所需經費，其餘重建工程所需經費由其主管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辦

理。 

  （四）急迫性設施改善工程以辦理涉及國中小校舍建築結構不可分離之防水隔熱工程、

校園排水改善工程、校舍外牆修繕工程、校園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及老舊校舍電力

改善工程等涉及安全性之急迫性設施改善工程為原則。 

  （五） 辦理本計畫之專案行政人力。 

  （六） 其他有助於提升本計畫執行成效之行政措施補助。 



四、補助原則 

  （一） 補強及拆除、重建工程 

     １、優先性原則：依校舍耐震能力之急迫程度予以補助，急迫性程度較高者，優

先補助。如位於鄰近活動斷層帶兩側二百公尺以內者、未具建照或使用執照

者或位於土壤液化高潛勢區者等，優先補助，另偏遠、特殊或經濟弱勢地區

確有必要者，亦優先補助。 

     ２、經濟性原則：學校需配合少子女化趨勢盤整檢視校舍使用需求，進行教室集

中配置，將低密度使用之校舍改變其用途，減少須執行耐震補強校舍之量體，

避免補強後產生校舍閒置情形；並以拆多建少或只拆不建之原則辦理整建工

作，以提升耐震補強及整建之經濟性。 

     ３、排除性原則：校舍已閒置、或因學生數逐年減少致該校舍有閒置之虞，均不

得向本署申請補強或重建工程經費補助；無建照或無使用執照之校舍，申請

本署補助補強工程經費，不得包含補照費用。 

     ４、彈性原則：本署得視預算編列情形、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及因應天然災害或其

他特殊需要予以調整補助。 

     ５、一次核定原則：量體較大之工程，一年內無法完成者，採「一次核定經費，

分年編列預算補助」方式辦理。 

  （二）除上開原則外，補強、拆除、重建工程相關補助原則如下 

     １、應由地方政府以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老舊校舍整建計畫項下經費優

先辦理，且所列一般性補助款經費，以不得低於近三年之提列經費平均值為

原則。 

     ２、提報重建工程經費需求前，應完成土地產權清查，方可提出。 

     ３、考量現有校舍數量，如拆除老舊耐震能力不足之校舍後，既有建物已足供使

用，則不需再新建。 

  （三）補助比率及分攤方式 

     １、補強（含評估）、拆除重建工程及專案增置人力：最高補助比率，依受補助

當年度之財力級次，第一級為百分之五十、第二級為百分之八十、第三級為

百分之八十八、第四級為百分之八十九、第五級為百分之九十。 

     ２、涉及建築結構不可分離及校園安全之國中小急迫性設施改善工程 

       (１)各地方政府依其財力等級之級距，採累進方式計算最高補助比率。 

       (２)各財力級次最高補助比率如下表： 

申請金額 

（新臺幣） 

各財力等級之最高補助比率（%）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一千萬元以下部

分 
七十 八十 八十五 八十八 九十 

超過一千萬元至

三千萬元部分 
三十 四十 五十 五十五 六十 

超過三千萬元部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分 

  

       (３)倘為天然災害受損或情況特殊經專案簽准者，補助比率得不受前開規定所

限；惟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其補助比率不

得超過百分之九十。 

     ３、依本要點所獲補助年度預算執行情形表現不佳、施工查核結果嚴重不佳，本

署得適度扣減下一年度補助款或調降其補助比率（最低調降至百分之五十）。 

     ４、依本要點受補助學校相關工程，其所需後續維護管理經費，應由各該地方政

府自籌經費辦理；其因地方政府未落實後續維護管理致校舍閒置或不堪使

用，經本署查獲者，本署得適度扣減其下一年度補助款或調降其補助比率。 

     ５、本要點補助比率將視地方政府配合本署重要政策推動情形予以增減，最高以

補助百分之九十為限。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由學校向地方政府提報經費需求計畫，地方政府應依據學校現況及實際需要辦理

初審及排序後，報本署辦理。 

  （二）本署依地方政府報送之經費需求計畫，就其明確性及合理性進行審查，據以核定

補助金額。 

  （三）單一學校申請補強補助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拆除重建金額達五千萬以

上者，得由地方政府視情況派員進行實地訪視。 

六、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經費來源：以地方政府自籌經費為優先，經費不足或急迫程度較高者，本署得自

本計畫相關經費項下補助之。 

  （二）經費收支 

     １、本署補助款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辦理。 

     ２、本補助款應專款專用，會計帳目應明確清楚；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及

結餘款，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本署相關

規定辦理，並應於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含

工程前、中、後之照片）各一份向本署辦理核結。 

     ３、本計畫補助經費原始支出憑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 

     ４、計畫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及涉有未執行項目者，皆應辦理餘款繳回。 

七、成效管考 

  （一）補助經費經核定並公告後，地方政府應立即轉知學校執行與辦理撥款及發包作業，

並依核定計畫監督學校確實執行。 

  （二）補強及拆除重建工程設計均需報送本署委託單位審查，另拆除重建部分需進行基

本設計及細部設計審查，以確保工程品質。 



  （三）計畫執行中，因特殊因素致執行遭遇困難，影響計畫執行者，地方政府得報本署

辦理保留、調整經費或改分配其他學校，本署就其申請得予同意、註銷或酌減該

補助，或通盤檢討後，收回年度剩餘款並改分配予其他學校，俾利經費有效利用。 

  （四）本署為控管地方政府及學校對計畫之執行，必要時得召開進度列管會議、進行實

地訪視、視導或工程查核。地方政府應配合並確實督促受補助學校依本部核定計

畫之辦理期程及完成期限，且訂定工程執行進度查核點、管考週期等控管機制及

計畫執行效益等，並於本部每月召開執行進度列管會議回報執行進度表以供會中

查核研議。 

  （五）本署得建置相關網站據以瞭解地方政府所轄學校相關工程辦理進度及經費支用情

形，地方政府應督導所轄學校每月定期上網至本署指定網站，填報工程進度及經

費支用情形。 

  （六）本計畫年度補助經費，除確有不可抗力之特殊因素外，執行率原則應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當年度經費執行率達百分之九十以上者，本署、地方政府或其所轄學校

之業務相關人員應予敘獎；當年度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且無不可抗力之特

殊因素者，本署、地方政府或其所轄學校之業務相關人員應檢討其責任，情節嚴

重者，應予議處。 

  （七）本要點所定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年度補助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或違

反前點第二款第二目規定者，本署得視情節輕重扣減該地方政府下一年度補助款

額度；其年度補助經費執行率不佳且經本署列管及輔導後仍無明顯改善者，本署

得於當年度註銷收回部分補助款額度，並得要求該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補足之。 

  （八）地方政府應落實工程督導列管及實地查訪，對於遭遇困難或執行進度落後學校，

立即由秘書長層級以上一級主管召集並主持跨局處工程進度管控或府內相關單位

協調會議，並掌控行政流程時效，以協助學校及時解決困難。 

  （九）各地方政府及其所轄學校違反第四點第一款第三目規定者，本署得要求其全數繳

回補助經費，並視情節輕重追究相關人員疏失責任。 

 


